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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5  

 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秘書處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(經辦人：朱漢儒先生 )  
[傳真： 2543 9197]  
 
 
朱先生：  
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  

 
第 2 章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  
顧問、研發和培訓服務的工作  

 
 

閣下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致函本人，本人現應委員

會要求，提供以下資料 —  
 
(a)   《有關管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資助金的行政安排備

忘錄》 (《備忘錄》 )  及其於 2009 年修訂的詳情  
 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(生產力局 )
於 2003 年 3 月簽訂首份《備忘錄》，並於 2009 年 6
月簽訂一份新的《備忘錄》 (見附件 )。該《備忘錄》

一直沿用至今。比照 2003 年簽訂的版本，該《備忘

錄》保留了原文大部份的條文，主要對以下條文作出

修訂  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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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  5 .2  段關於政府資助生產力局的運作：由於

生產力局的附屬公司「製衣工藝示範中心有限

公司｣已於 2007 年停止營運，因此刪除該段原

文中有關利用部份政府資助以支付該附屬公司

經常營運開支的條文。  
 

   第  5 .9  段 關 於 政 府 代 表 在 生 產 力 局 理 事 會 的

角色：刪除該段原文中有關政府代表在沒有利

益衝突的情況下，須維護生產力局的最佳利益

的條文，並加入以下條文以釐清政府代表在理

事會的角色  –  
 

「在理事會中擔任委員的公職人員，首要代表

政府的利益，先於促進局的利益。」  
 
   第  6 .8  段 關 於 政 府 提 供 給 生 產 力 局 的 資 助

金：在該段原文末加入以下條文 :  
 
「創新科技署署長會指定促進局提交年度計劃

及預算的日期 (見第 6.4 段 )，並會在最少兩個月

前將整筆資助金的預算金額通知促進局。」  
 
   第  11 .1  段關於生產力局員工的服務條件：刪

除該段原文中關於生產力局員工僱用條款和條

件不應較政府為相類職系的公務員提供的僱用

條款和條件優厚的規定，並改為  -  
 

「在獲得理事會通過，並遵循《促進局條例》

第 6(1)  條後，促進局可自行決定員工架構，並

按僱用條款和條件招聘員工。」  
 
   第  17  段：新增有關《備忘錄》不具法律約束

力的條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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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 政府向生產力局提供的資助金  

 
經常資助金  

 
根據《備忘錄》，政府向生產力局提供的經常資助金

是以整筆撥款形式發放。全年整筆撥款的水平，會按

照 政 府 的 整 體 財 政 政 策 和 當 時 適 用 的 指 引 事 先 釐

定。自 2010-11 年度起，每年的經常資助金預算金額

均相等於上年度的經常資助金預算金額加上上年度

年中給予生產力局作薪酬調整之用的資助。  
 

 
創新科技署署長會在財政年度中期通知生產力局其

下一年度經常資助金的預算金額，以便生產力局制訂

其年度計劃及預算。經理事會批准後，生產力局會將

年度計劃及預算提交予政府批核。在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局長審視後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會根據《香港生產

力促進局條例》第 16(1)條及其獲轉授的權力，批核

生產力局的年度計劃及預算。其後，創新科技署會將

全年整筆撥款均分，每月向生產力局發放。年內，因

應該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幅度，政府會發放額外資

助，供生產力局作員工薪酬調整之用。  
 
一次性的撥款  
 
除經常資助金外，政府亦可向生產力局提供一次性

的撥款，以作特定的非經常用途。生產力局須向創新

科技署提供詳細方案及財政預算，創新科技署經檢視

後 可 按 既 定 機 制 申 請 額 外 資 助 予 生 產 力 局 。 在

2017-18 年度及 2018-19 年度，創新科技署分別發放

了 1,401 萬元及 375 萬元給生產力局，作為設立知創

空間及資助其首兩年營運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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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汽車科技研發中心提供的資助  
 
汽車科技研發中心為政府於 2006 年成立的五所研發

中心之一，自 2012 年 11 月起與生產力局合併，現為

生產力局轄下一個部門，其營運開支是經由政府定期

向立法會申請，從「創新及科技基金｣撥款支持。汽

車科技研發中心每年須編製工作計劃及預算，經生產

力局理事會下的業務發展委員會審核後，提交予創新

科技署署長審批。生產力局為汽車科技研發中心設立

獨立帳戶，政府給予生產力局及汽車科技研發中心的

資助必須分開處理，不能交互使用。生產力局及汽車

科技研發中心每年須分別向創新科技署提交年度經

審核帳目。  
 

 
 
 
 
 
 

創新科技署署長  
 
 
 
 
副本送： 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
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  
 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  
   審計署署長  
  
  
2019 年 12 月 1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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